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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陸報章及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站發佈的的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第九屆董事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承董事會命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忠成

2024年3月13日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截止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項小龍及陳季平；非執行董事楊旭東及杜漸；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劉浩、章劍平及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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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和 2024 年 3 月 5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项小龙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肥管理处为合肥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本公司拟将所属合肥管理处设立为分公司，名称为安徽皖通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沪渝国家高速公路安徽省广德至宣城段改扩建房建工

程施工项目（GX-FJ 标段）的关联交易议案》； 

因建设需要，安徽省广宣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宣公司”）

组织了沪渝国家高速公路安徽省广德至宣城段改扩建房建工程施工项目招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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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终由安徽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建工集团”）中标 GX-

FJ 标段相关项目。现拟与交控建工集团签署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84,896,279.15 元；预计施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以

工地现场需求为准）。因交控建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同意广宣公司签署上述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项小龙和陈季平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沪渝国家高速公路安徽省广德至宣城段改扩建机电工

程施工项目（GX-JD03 标段）的关联交易议案》。  

因建设需要，广宣公司组织了沪渝国家高速公路安徽省广德至宣城段改扩建

机电工程施工项目招标工作，最终由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控工程集团”）中标 GX-JD03 标段相关项目。现拟与交控工程集团签署合同，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 52,564,168.27 元；预计施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以工地现场需求为准）。因交控工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交控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上述议案，同意广宣公司签署上述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项小龙和陈季平回避表决。 

 

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第（二）

（三）项议案，公司 3 位独立董事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3 位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议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第（二）（三）项关联交易事项由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而产生，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 条的规定，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

披露，但每项关联交易每年预计发生的金额应当包括在当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内；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4A 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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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三）项为持续关连交易，由于此两项持续关连交易最高百分比率

按年计算均超过 0.1%但不超逾 5%，且均根据一般商务条款进行，因此毋须取得

公司独立股东的批准，惟须遵守《证券上市规则》第 14A 章有关申报、公告及年

度审核的规定。本公司将在签署协议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3 日 


